附件1

格尔木市2026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遴选方案  

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6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青农科〔2026〕126号）文件及《格尔木市2026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要求。为顺利完成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围绕我市优势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按照示范推广到位、培训指导到位、产业引领到位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公开遴选科技示范基地，特制定本方案。

一、遴选范围和数量

（一）遴选数量。根据格尔木市2026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遴选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5个，其中建立枸杞产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1个、蔬菜科技示范基地1个，生猪产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1个，羊产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1个，牛产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1个。

（二）遴选范围。全市范围内种植大户、家庭农牧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具有示范带动作用、长期稳定的农牧业生产基地。

二、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应具备的条件
科技示范基地具有鲜明主导产业，枸杞基地要求种植规模不少于1000亩，种植品种至少包含宁杞1号、宁杞5号、宁杞7号、宁杞10号中的一种，（集中连片种植、具备绿色、有机枸杞认证的基地优先）；蔬菜基地要求设施蔬菜连片种植100亩以上，基地具备水肥一体化设备。生猪养殖规模200头以上；高原型藏羊（包括蒙古羊）养殖规模在1000只以上，柴达木黄牛养殖规模在200头以上，具有鲜明技术示范展示优势。

基地规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合理。符合安全、环保等相关规定，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主体法人未被司法机关等列入失信“黑名单”。

基地基础设施完善，基地所处的位置交通便利，技术力量强，能够根据项目需要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的引进、示范、现场观摩、展示、农牧民培训等活动，并能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有一定的技术服务能力，试验示范我市农业主导品种1-2个，应用我市推介的农业主推技术1-2项。

能够按照项目要求进行基地设施建设，全面落实品种展示布局、技术指导措施等建设方案。

三、示范基地遴选程序

市农牧局发布《关于遴选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公告》，参加遴选的经营主体由所在乡镇（农垦集团）推荐，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提供基地经营主体名称、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基地位置、基地面积、地势、农机设备、种养殖结构布局、主推技术和技术负责人等信息，并提交开展技术推广、培训活动、获得的各种表彰文件等佐证材料。

经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领导小组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和实地考察后，按照主导产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要求从优选择各产业基地及其数量。
考核认定结束后进行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后，正式认定科技示范基地，公示期3天。对确定的产业基地通过电话等方式提前告知业主。
公示后统一树立“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标识牌。

签订工作协议，基地按照建设协议开展相关工作。

四、示范基地的职责

示范基地在合同期限内示范展示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主推品种和主推技术。
制定示范基地的技术实施方案，包括：示范品种、种植面积（养殖规模）、技术操作规程、达到的经济效益、试验示范效果等。

根据项目需要，组织周边农牧户、科技示范主体、农业需求群体进行示范观摩。

做好主推品种及主推技术示范推广，建立示范种植的生产记录和技术管理档案，收集培训、现场观摩等示范活动开展的相关文字、影像资料，建立技术示范展示档案及试验示范基地工作总结。

加强与农技推广部门及科研院校的联系与合作，保证农业最新科研成果、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及时得到引进、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工作，使其成为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农技人员、种植大户和农民科技培训基地。

五、示范基地管理办法

市级农业部门与基地签订协议，明确基地示范任务，根据示范基地建设方案规范基地运行，在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故不能履行职责的示范基地，由项目专家组提出建议经项目领导小组审核后，取消其示范基地资格。

试验示范基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试验示范过程中所需的农资、药械、器具、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以及组织开展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应用、展示观摩和示范培训等按2026年项目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